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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12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 

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報名費退費申請表 

一、考生                 報考貴校              系（          組）112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

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，依簡章規定申請退還報名費，敬請核辦。 

二、網路索取之繳費帳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三、申請退費原因： 

□報名日期截止前取消報名 

□重複繳報名費或溢繳報名費或逾期繳報名費 

□已繳交報名費但未上傳書面審查資料 

□未經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登錄有案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考生 

□未通過甄試資格審查 

□因啟用嚴重傳染性肺炎應變機制取消面試 

□其他（請敘明理由）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四、檢附考生本人存款帳戶資料如下，如經審查核可辦理退費時，請將款項逕撥入該帳戶內。（請擇

一填列） 

考生姓名 

（正楷填寫） 

 
身分證字號 

 

報考學系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      組 

電話 手機：          住宅： 

電子郵件  

戶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非考生本人存款帳戶，恕無法退費） 

金融機構：__________________銀行__________________分行 

帳    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請擇一

填列 
郵    局：__________________郵局__________________支局 

帳    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備註：1.須附上①繳費收據或轉帳交易明細表影本，及②考生本人存摺封面影本。 

2.請於112年6月5日前傳真或掛號郵寄至本校招生組（郵戳為憑）。 

(1) 傳真號碼：02-2462-0846。 

(2) 地址：202301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招生組（封面註明為「申請入學退費申請」）。 

   3.不受理報名日期截止後「已完成報名繳費且已完成繳交審查資料」考生之退費申請。 

   4.若因本表資料有誤，導致無法順利匯款且需重新匯款者，考生須負擔重匯手續費。 

      5.經本校審查確認資料無誤後，將於112年7月底退款至考生帳戶。 

申 請 日 期  年  月  日 


